
项目一并列示，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年

R& D 支出数额，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使得投资者无法对公

司革新活动可能产生的未来收益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估。
笔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在表外增加对 R& D 信息的

详细揭示，年报或中报会计报表附注中应披露当期 R& D 支

出的具体数额，在不导致竞争优势丧失的前提下尽可能披露

研发项目的进展情况。
2、重大投资项目的披露。企业的成败主要在投资决策

上，错误的投资决策可能导致企业的倾家荡产。我国上市公

司对投资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

及“长期投资”等项目中与其他长期资产合并披露，相关信息

使用者从表内并不能了解重大投资项目的支出额及其进展

情况，从而无法对其风险及预期收益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建议上市公司增加“重要投资项目支出

及其进展明细表”，对重大投资项目相关信息予以充分披露。

3、人力资源价值及其披露。人力资源作为现代企业最稀

缺的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其在企业运作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已越来越显著。然而，理论界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和计

量一直争论不休，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实务界也鲜有良好

的经验。笔者认为，影响人力资源价值的因素（如管理方式、

人际关系、自身技能、健康状况等）是多变的，由此导致人力

资源价值的不确定性（或者称可变性）。对人力资源价值的会

计披露，应避免机械地、简单地定量反映，在人力资源价值货

币计量的操作成熟之前，采用非货币性计量方法予以恰当披

露是一项明智的选择。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可采用附录 、附

注以文字或表格等形式披露货币计量所不能提供的非货币

性人力资源信息，如员工受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工作经验、

专门技术、工作态度以及经理人员薪酬等，为相关信息使用

者提供完整的决策依据。

4、环境会计信息及其披露。所谓环境会计信息，是指企

业会计要向相关信息使用者提供环境信息和与环境有关的

财务信息，从而充分满足其知情和决策需要。相关的信息使

用者，如投资者将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会对企业财务上的安

全性和盈利能力产生何种影响，商业银行将关注企业由环境

问题可能引发的潜在的负债和风险，政府及社会公众有权知

道企业对于环境资源所作出的损害或者贡献。目前，我国上

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堪忧，个别公司偶然见诸公开

媒体的披露是非常零星的、不全面的或者被迫的。笔者认为，

环境会计信息通过表内增加项目或增加附表（如环境成本明

细表）或采取附注等其它形式披露，均是可行的选择，问题是

有关管理部门应尽快制订准则对此加以规范，以保障信息披

露的可比性。
（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 会计 系）

责任 编辑  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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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
国企业合并方法的思考

—
—

美
国已经取消权益联合法
，

中国是否响应
梁 爽  付 波

1999年4月21日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宣布禁止使用

已流行多年的权益联合法，并在其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

（FAS）141《企业合并》中明确规定，从2001年6月30日开

始，美国所有的企业合并一律采用购买法。这条消息引

起了世界各国会计界的反响，各国专家学者们对此的反

应也不一致，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我国财政部目前正

在起草《企业合并》准则，美国取消权益联合法的举动是

否会影响我国《企业合并》准则的制定——或者迫于美

国及全球可能流行的做法，不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或

者经过理性的分析，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

（一） 对美国禁止使用权益联合法的认识——

一种历史必然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企业合并允许使用的方法有购

买法和权益联合法两种。相比之下，权益联合法对合并

企业的吸引力更大一些，主要原因有：（1）权益联合法允

许在合并当年的合并报表中将合并各方的净利润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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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合并当年合并实体的利润会非常可观，而且资产收益

率、每股收益等指标不会因为合并业务的发生而明显下降；

但购买法在合并时不允许合并各方的利润，这会使合并当

时的净资产利润率大幅度下降。（2）权益联合法不存在商

誉，因而不会因为商誉的摊销给未来合并实体的利润以及

股票价值带来不利的影响；而购买法下可能产生巨额商誉，

其未来的摊销额可能会使合并实体的未来利润相对较低，

因而对企业股票的价值带来不利的影响。美国在最近发布

的FAS142《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中规定，商誉不再摊销，

这样一来，权益联合法的最大魅力应该是在企业合并时不

会导致合并实体有关利润率指标的明显下降，从而给企业

合并带来相对有利的影响。
尽管权益联合法拥有上述有利于合并企业的几种好

处，但多年来它只在美国非常流行，而在其他国家，比如日

本、加拿大、英国、前联邦德国、法国、瑞典、荷兰、瑞士、澳大

利亚等均流行购买法，虽然这些国家有的也允许使用权益

联合法，比如英国、加拿大、日本等，但由于它们对使用权益

联合法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使得权益联合法在这些国家难

以流行。美国与其他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的国家相比，其限

定条件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合并企业双方规模的限定

上，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的国家，基本上

都是按国际会计准则（IAS）22关于企业合并的理念进行规

范，即规定当“偶尔地，或许无法辨明哪一个是购买企业”的

合并情况出现时，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这种思想反映了权

益联合的非购买合并的本性，但由于符合这种合并的情况

极少出现，因而在这些国家中权益联合法没有流行。而美国

对使用权益联合法的12条规定中没有对合并规模提出要

求，只强调当过去彼此独立的合并双方交换了它们90% 以

上的股权时，就可以使用权益联合法，这就是说，即便在这

场合并业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谁是买方”，仍然可以使用

非购买性质的权益联合法。正因为美国对权益联合的要求

如此“宽松”或“不严密”，才使得这种方法在美国非常流行，

但美国不顾合并双方规模大小的做法早已蕴含了一 种危

机——合并性质的混淆及其引起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性。

由于权益联合法的种种诱惑力，使得在美国流行采用

权益联合法期间，许多使用该法的企业会支付较高的购买

溢价以取得被并企业管理者的配合，从而实现使用权益联

合法的条件，也使得在美国人眼里许多不符合权益法联合

条件的合并业务也堂堂正正地采用了权益联合法，因而更

加误导了经济资源的分配。比如美国A T& T在兼并NCR案件

中，主并的A T& T公司大约给NCR公司额外支付了5亿美元

的购买溢价，以便达到采用权益联合法的目的。权益联合法

自身的不合理性以及人为操纵权益联合法现象的存在，使

得权益联合法在美国越来越被滥用，其直接导致的经济资

源分配的不公正性可能是美国取消权益联合法的主要原

因。
近几年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企业合并的浪潮，而美国企

业始终是这场并购的大户，去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总计为

11 438亿美元，美国占50% 以上。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企

业合并浪潮中，合并会计应当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处理标准，

否则，将会导致全世界经济资源的不公正分配。美国恰在此

时修正了权益联合法，可谓是“亡羊补牢”，这也是美国会计

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笔者认为，修正权益联合法应当恰到

好处，还其公正的会计处理方法，完全取消权益联合法的使

用则有些矫枉过正。

（二） 对我国企业合并方法的理性思考——应当允

许使用权益联合法

目前我国财政部正在加紧制定《企业合并》准则，权益

联合法究竟允不允许使用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国内的专家

学者的意见也不一致。笔者认为，我国不应当追随美国的做

法，应当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主要原因是：

1、权益联合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购买法和权益联合法是企业对合并中出现

的不同情况采用的不同处理方法，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

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既不应该是对于同一经济业务

可供选择的并存关系，也不应该是排它关系。购买法适合于

绝大多数的购买式企业并购，这类合并业务可以很清楚地

分清谁是购买企业，而作为购买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在合并后的实体中处于控制的地位，在只有两个企业实施

的并购业务中一般都可以分得清谁是买方。除此之外，还可

能出现一种例外的并购业务，这类并购业务由两个以上企

业参与，它们的规模相当，几乎分不清谁是购买方或控制

者，这时使用权益联合法非常合适。尽管有人认为，这种情

况极少出现，但极少不等于没有，作为一项严肃的会计准

则，它应该是针对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业务。所以说，权益

联合法有其存在的经济业务基础。
2、权益联合法的应用有利于我国现阶段企业的发展和

壮大。
从19世纪末至今，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5次兼并浪潮，

每次兼并都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扩张和

经济的发展，同样要通过兼并这种有效的方式。我国企业的

合并起始于80年代中期，目前正在经历着合并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第3次浪潮，可以说我国企业合并的实践已经走在了

合并准则发布的前面。从会计准则制定的角度，鼓励和支持

我国迟来的企业合并浪潮向前发展，以壮大我国的企业实

力，是财政部制订企业合并准则中应当把握的一个标准，而

目前权益联合法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这种推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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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只要所得税不受影响，购买法和权益联合法

的使用不会导致企业合并中的现金流量的差异，但企业合

并采用权益联合法时，其合并后的会计利润通常会大于采

用购买法下的会计利润，这在有效市场中不应该给合并企

业的价值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在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弱型有

效和存在“锁定功能”的形势下，人们比较迷信利润，因而合

并时会计方法的选择对于合并企业价值的影响非常重大。
所以笔者认为，为了不让“利润迷信”的现象对我国企业合

并带来不利的影响，鼓励我国企业大胆地、积极地通过合并

的方式有效地发展，我国应当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合并采

用权益联合法。陈信元、陈冬华（2000）的研究发现在清华同

方合并鲁颖电子的换股合并案例中，采用权益联合法下的

每股净收益（EPS）是0.62元，而购买法下仅为0.38元，如果

合并当时证监会未认可它们使用权益联合法，考虑到购买

法合并后较低的EPS可能造成股票价格下跌，它们甚至可

能取消这次合并。这里暂且不评价此次合并案例的合理性，

只想说明完全禁用权益联合法可能会使一些企业不敢冒险

合并，从而可能阻碍企业的发展。

3、权益联合法的应用不会影响我国合并准则国际化的

进程。

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一些国家已经开

始考虑美国目前关于企业合并的做法。但目前IASC仍然允

许使用权益联合法，因此，现阶段我国允许使用权益联合

法，与国际通行做法并不矛盾。如果将来IASC取消了权益

联合法，我们可在适当的时候再与IASC合并准则协调一

致。国际化协调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考虑我

国国情，准确把握国际会计准则协调的时机和程度，将有利

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总之，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的国情，现阶段允许使用权

益联合法将是利大于弊。

（三） 对我国企业实施权益联合的几点建议

1、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合理制订我国合并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与美国对权益联合法的规范各有

其可取之处，比如，美国要求采用权益联合的企业应该是相

对独立的，这比较符合进行联合企业的应有现状，如果本来

已经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又何谈进行联合呢？又比如，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建议只有出现“难以分清谁是购买方”的企

业并购时，才应当采用权益联合法，这比较符合权益联合法

“非购买性质企业并购”的本性。笔者认为，借鉴国际合并会

计惯例，将权益联合法限定在“彼此相对独立的、难以分清

谁是购买方”的企业并购业务是比较合理的。任何有购买嫌

疑的并购业务，比如一方企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手段

在合并后实质上控制着其他参与合并的企业，都应当被认

定为购买，不允许使用权益联合法。制订合并准则关键的一

点是必须保证购买法和权益联合法的内涵清晰、简明，各有

各的适用范围。
2、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确保合并准则易于理解和操作

除准则本身的质量外，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国情，确保

准则易于为广大的会计人员及其相关人员所理解和操作。
我国的会计人员数量多，总体素质不高，职业判断能力较

差，即便是有关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

的会计实践，仍然缺乏职业判断的能力。因而，现阶段我国

合并准则的制定不宜太复杂，不宜需要太多的职业判断。比

如在对“相对独立性”、“难以分清谁是购买方”等方面的规

范都应当尽量量化而简单。
3、发挥政府作用，牵动国有企业有效实施权益联合

在我国实施权益联合法的动机之一应该是扶持国有企

业迅速壮大，而权益联合法的规范化管理将会限制权益联

合法的滥用，因而政府部门应积极促进国有企业之间以及

国有企业与其它类型企业之间进行权益联合，以优化经济

资源，保证国有企业稳步发展。
4、完善、健全相关机构，保证权益联合质量

企业合并需要许多相关部门的配合，比如证券监管部

门、产权交易市场、会计及资产评估事务所、投资银行等，会

计上权益联合方法的良好实施，应当有良好的权益联合业

务作保证，因此，我国政府应加紧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和资产

评估方法等，积极引导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合并，加强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督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合并的准则不

被滥用。

从1998年10月到2000年年底，我国共有10起上市公司

换股合并的案例，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它们无一例外地都

采用了权益联合法。权益联合会计的实践已经走到了权益

联合准则发布的前面。《企业改组、兼并与资产重组中的财

务与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2001）指出：在我国已有的10例

换股合并中，权益联合法的使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仅是

一种制度之外的默许行为。可见，实践需要规范的合并准则

迅速出台。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 大学  

内蒙古会计事务服务中心）

责任编辑  袁 庚建议·动态

简讯  

财政部发布《关于停止征收外商投资企业

中方职工物价补贴的通知》

财政部最近财企字〔2001〕664号文发布了《关于停

止征收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 工 物价补贴的通知》，决定

从2002年1月1日起，各地财政机关停止征 收外商投资

企业中方职工 物价补贴。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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